合同编号：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项目名称：                          专利权转让 
受让方（甲方）：                               

让与方（乙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签 订 时 间：        2025年12月8日        
签 订 地 点：         江苏省徐州市           
有 效 期 限： 2025年12月8日~2026年12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示范文本，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

    二、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让与方、原专利权人）将其发明创造专利权转让受让方，受让方支付约定价款而订立的合同。

    三、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在“委托方”、“受托方”项下（增页）分别排列为共同受让人或共同让与人。

    四、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五、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处注明“无”等字样。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受让方（甲方）：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真：                    

   电子信箱：                  邮编：                     

   让与方（乙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住  所  地：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学院路26号        

   法定代表人：              沈士德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学院路26号         

   电    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本合同乙方将其  一种生物质秸秆粉碎压块一体机及其工作方法  的专利权转让甲方，甲方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本合同转让的专利权： xxxxxxxxxx专利权转让 ，具体包括 1 件发明专利，详情叙述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授权日
	有效期
	年费缴纳情况

	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已缴至2026-11-16


第二条：乙方在本合同签署前实施或许可本项专利权的状况如下：

1．乙方实施本项专利权的状况（时间、地点、方式和规模）：无   。

2．乙方许可他人使用本项专利权的状况（时间、地点、方式和规模）：     无         。

3．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有义务在  /  日内将本项专利权转让的状况告知被许可使用本发明创造的当事人。
第三条：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保证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履行。乙方在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由甲方承受。乙方应当在 / 日内通知并协助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与甲方办理合同变更事项。

第四条：本合同生效后乙方继续实施本项专利的，按以下约定办理： 必须取得甲方许可 。

第五条：为保证甲方有效拥有本项专利权，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技术资料：

1． 专利证书原件（已办理纸质证书的提供，未办理的提供电子证书） ；

2．         /         。
第六条：乙方向甲方提交技术资料的时间、地点、方式如下：

1．提交时间：             （甲方付款后10日内）    ；

2．提交地点：   江苏省徐州市           ；

3．提交方式：   纸质材料邮寄或电子材料发送甲方邮箱  。
第七条：本合同签署后，由   甲   方负责在  180  日内办理专利权转让登记事宜。

第八条：为保证甲方有效拥有本项专利，乙方向甲方转让与实施本项专利权有关的技术秘密：

1．技术秘密的内容：  专利的关键件设计内容，及所有技术材料   。

2．技术秘密的实施要求： 不在公开场所宣传专利技术    。

3．技术秘密的保密范围和期限： 中国境内，专利权有效期限内 。

第九条：乙方应当保证其专利权转让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侵权的，乙方应当   积极沟通解决，并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和有关费用 。

第十条：乙方对本合同生效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甲方向乙方支付该项专利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方式如下：

1．专利权的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万元整（¥： .00），其中，技术秘密转让价款为 0.00元 ；
2．专利权的转让价款由甲方   一次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2025年12月8日前银行对公汇款（合同生效后10日内）；

（2）              /                               。

3．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户    名：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开户银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科技支行    
开户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账    号：    1700 0001 0120 1000 9582 02        

汇款备注：    智能制造学院xx专利权让费         
4．双方确定，甲方以实施研究开发成果所产生的利益提成支付乙方的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的，乙方 无权 查阅甲方有关的会计帐目。

第十二条：双方确定，在本合同履行中，任何一方不得以下列方式限制另一方的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1．      无                                     ；

2．      无                                     。

第十三条：双方确定：

1．甲方有权利用乙方转让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方所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全部归甲方所有。
2．乙方有权在已交付甲方该项专利权后，对该项专利权涉及的发明创造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乙方所有。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全部归乙方所有。
第十四条：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十一 条约定，应当 十日内补齐全部款项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2．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九 条约定，应当  返还已收到全部款项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3．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条约定，应当  /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4．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条约定，应当  /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5．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条约定，应当 /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第十五条：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xx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1．   协调专利转让，技术交接项目进展         ；

2．          /                               ；

3．         /                                。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六条：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因发生不可抗力；
2． 企业破产或倒闭。

第十七条：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

1．提交  江苏省徐州市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由甲方负责办理转让手续，并承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变更官费及办理费；甲乙协商后额外提供本专利转让相关文档（专利请求书、转让协议纸件盖章、原代理机构解聘书、委托书盖章、法人证书盖章电子件）；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第二十一条：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壹 份。乙方执 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本合同自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登记之日起生效。

甲方：  无锡三忘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印花税票粘贴处：

（此页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

合同登记编号：

	
	
	
	
	
	
	
	
	
	
	
	
	
	
	
	


    1．申请登记人：                                       

    2．登记材料：（1）                                     

                （2）                                     

                （3）                                     

3．合同类型：                                         

    4．合同交易额：                                       

    5．技术交易额：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印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